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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县交通运输系统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2025 年版）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实施层级） 实施依据 承办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频次 备注

1
对道路运输
客运经营者
的行政检查

攸县交通运输
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七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

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重点在道路运输及
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

2.《湖南省道路运输条例》
第二条第三款 道路运输经营包括班车客运、

包车客运、旅游客运、公共汽车客运、出租汽车客
运（含巡游出租汽车客运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
运）等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以下简称客运经营）和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含网络平台货运经营，以下简
称货运经营）；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包括道路运输站
（场）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第三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发展
和改革、自然资源、财政、公安、应急管理、文化
和旅游、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
好道路运输管理相关工作。

3.《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
运输部令2021年第16号）

第六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指导全国巡游出租
汽车管理工作。

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本
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巡游出
租汽车管理工作。

直辖市、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或者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
门（以下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
府领导下，负责具体实施巡游出租汽车管理。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行为

执法大队
客运管理
中队

客运 经营者
(含班车客运
经营者、包车
客运经营者、
旅游 客运经
营者、巡游出
租汽 车客运
经营者、网络
预约 出租汽
车客 运经营
者)

1.对道路旅客运输
经营的监管（市、县级）

2.对未按规定报送
从业人员信息行为的监
管（省、市、县级）

3.对省际旅客运输
经营者经营行为的监管
（省、市级）

4.对巡游出租汽车
经营服务的监管（市、
县级）

5.对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经营服务的监管
（市、县级）

现场检查、非
现场检查相

结合

按本单位每
年报经同级
司法行政部
门备案审查
的涉企年度
行政检查计

划执行

涉企 行政检
查以 属地管
辖为原则，有
重大 影响或
者跨 县级区
域的，由市级
交通 运输部
门负责，有重
大影 响或者
跨市 级区域
的，由省级交
通运 输部门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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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实施层级） 实施依据 承办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频次 备注

的监督检查，会同有关部门纠正、制止非法从事巡
游出租汽车经营及其他违法行为，维护出租汽车市
场秩序。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
车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履行
经营协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按照规定对巡游出
租汽车经营者和驾驶员进行服务质量信誉考核。

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交通运输部令2022年第42号）

第四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指导
全国网约车管理工作。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指导本
行政区域内网约车管理工作。直辖市、设区的市级
或者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人民政府指定的其
他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称出租汽车行政主
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具体实施网
约车管理。其他有关部门依据法定职责，对网约车
实施相关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第二、三款 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加强对网约车市场监管，加强对网约车平台
公司、车辆和驾驶员的资质审查与证件核发管理。

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开展网
约车服务质量测评，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本地区网约
车平台公司基本信息、服务质量测评结果、乘客投
诉处理情况等信息。

2

对道路运输
客运站经营
者的行政检
查

攸县交通运输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七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

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重点在道路运输及
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

执法大队
客运管理
中队

客运 站经营
者

对经营资质、经营
行为、安全生产等方面
的监管（省、市、县级）

现场检查、非
现场检查相

结合

按本单位每
年报经同级
司法行政部
门备案审查
的涉企年度
行政检查计

划执行

涉企 行政检
查以 属地管
辖为原则，有
重大 影响或
者跨 县级区
域的，由市级
交通 运输部
门负责，有重
大影 响或者
跨市 级区域
的，由省级交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yNDI4MTQ%3D&show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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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实施层级） 实施依据 承办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频次 备注

通运 输部门
负责。

3
对道路运输
货运经营者
的行政检查

攸县交通运输
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七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

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重点在道路运输及
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

2.《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
运输部令2021年第12号）

第四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超限运输车辆行
驶公路的管理工作。

执法大队
货运管理
中队

货运 经营者
（ 含普 通货
物运 输经营
者、危险货物
运输经营者）

1.对在托运的普通
货物中夹带危险货物，
或者将危险货物谎报或
者匿报为普通货物托运
行为的监管（省、市、
县级）

2.对危险货物道路
运输从业人员资格的监
管（市、县级）

3.对放射性物品道
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
的监管（省、市、县级）

4.对放射性物品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的监管
（省、市、县级）

5.对道路货运经营
的监管（省、市、县级）

6.对道路货物运输
经营者超限运输行为的
行政检查（省、市、县
级）

7.对未制定事故应
急救援预案，或未配备
充足、有效的应急救援
器材和设备行为的监管
（省、市、县级）

8.对未按照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或者国家
有关规定安装、使用安
全设施、设备并进行经
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
检测等行为的监管（省、
市、县级）

现场检查、非
现场检查相

结合

按本单位每
年报经同级
司法行政部
门备案审查
的涉企年度
行政检查计

划执行

涉企 行政检
查以 属地管
辖为原则，有
重大 影响或
者跨 县级区
域的，由市级
交通 运输部
门负责，有重
大影 响或者
跨市 级区域
的，由省级交
通运 输部门
负责。



— 4 —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实施层级） 实施依据 承办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频次 备注

9.对未在作业场所
和安全设施、设备上设
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
志，或者未在作业场所
设置通信、报警装置行
为的监管（省、市、县
级）

10.对未在取得从
业资格的装卸管理人员
现场指挥或者监控下进
行作业行为的监管（省、
市、县级）

11.对未按规定报
送从业人员信息行为的
监管（省、市、县级）

12.对主要安全管
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
核合格行为的监管（省、
市、县级）

4

对货运站场
经营者、货运
源头单位 的
行政检查

攸县交通运输
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七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道

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重点在道路运输及
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

2.《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和公安机关按照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货运车
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所属的交
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具体履行治超行政执法职责。

第十四条 货物运输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相关
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业货运源头单位按要求装
载、配载货物情况的监督检查；在监督检查中发现
超限超载的，应当要求货运源头单位进行整改；对

执法大队
货运管理
中队

货运 站场经
营者、货运源
头单位

1.对装卸没有安全
技术说明书的危险货物
或者外包装没有相应标
志的包装危险货物行为
的监管（省、市、县级）

2.对在托运的普通
货物中夹带危险货物，
或者将危险货物谎报或
者匿报为普通货物托运
行为的监管（省、市、
县级）

3.对危险货物道路
运输经营的监管（市、
县级）

4.对危险货物道路
运输从业人员资格的监
管（市、县级）

现场检查、非
现场检查相

结合

按本单位每
年报经同级
司法行政部
门备案审查
的涉企年度
行政检查计

划执行

涉企 行政检
查以 属地管
辖为原则，有
重大 影响或
者跨 县级区
域的，由市级
交通 运输部
门负责，有重
大影 响或者
跨市 级区域
的，由省级交
通运 输部门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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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实施层级） 实施依据 承办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频次 备注

不属于本部门监管职责范围的违法行为，应当及时
通报有关部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
强对政府公布的重点货运源头单位的监督检查。

5.对放射性物品道
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
的监管（市、县级）

6.对放射性物品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的监管
（市、县级）

7.对未制定事故应
急救援预案，或未配备
充足、有效的应急救援
器材和设备行为的监管
（省、市、县级）

8.对未按照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或者国家
有关规定安装、使用安
全设施、设备并进行经
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
检测等行为的监管（省、
市、县级）

9.对未在作业场所
和安全设施、设备上设
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
志，或者未在作业场所
设置通信、报警装置行
为的监管（省、市、县
级）

10.对未在取得从
业资格的装卸管理人员
现场指挥或者监控下进
行作业行为的监管（省、
市、县级）

11.对未按规定报
送从业人员信息行为的
监管（省、市、县级）

12.对主要安全管
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
核合格行为的监管（省、
市、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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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实施层级） 实施依据 承办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频次 备注

5
对机动车维
修经营者的
行政检查

攸县交通运输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七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道

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重点在道路运输及
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

执法大队
驾培维修
中队

机动 车维修
经营者

对机动车维修经营
的监管（市、县级）

现场检查、非
现场检查相

结合

按本单位每
年报经同级
司法行政部
门备案审查
的涉企年度
行政检查计

划执行

涉企 行政检
查以 属地管
辖为原则，有
重大 影响或
者跨 县级区
域的，由市级
交通 运输部
门负责，有重
大影 响或者
跨市 级区域
的，由省级交
通运 输部门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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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实施层级） 实施依据 承办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频次 备注

6

对机动车驾
驶员培训机
构的行政检
查

攸县交通运输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七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道

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重点在道路运输及
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

执法大队
驾培维修
中队

机动 车驾驶
员培训机构

1.对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经营的监管（县级）

2.对未按规定报送
从业人员信息行为的监
管（省、市、县级）

现场检查、非
现场检查相

结合

按本单位每
年报经同级
司法行政部
门备案审查
的涉企年度
行政检查计

划执行

涉企 行政检
查以 属地管
辖为原则，有
重大 影响或
者跨 县级区
域的，由市级
交通 运输部
门负责，有重
大影 响或者
跨市 级区域
的，由省级交
通运 输部门
负责。

7
对城市公共
交通企业的
行政检查

攸县交通运输
局

1.《城市公共交通条例》
第三十七条 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

照职责分工，加强对城市公共交通运营安全的监督
管理，建立城市公共交通运营安全工作协作机制。

2.《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交
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5号）

第三条第三款 城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或者城市人民政府指定的城市公共交通运营
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城市公共交通主管部门）具体
承担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管理工作。

第五十五条 城市公共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
“双随机”抽查制度，并定期对城市公共汽电车客
运进行监督检查，维护正常的运营秩序，保障运营
服务质量。

3.《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
部令2018年第8号 ）

第四条第三款 城市轨道交通所在地城市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城市人民政府指定的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以下统称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组织实施
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七条第一款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
应当对运营单位运营安全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定期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专家开展运营期间安全
评估工作。

执法大队
客运管理
中队

城市 公共交
通企业（含公
共汽 电车客
运经营者、城
市轨 道交通
经营者）

1.对未按规定报送
从业人员信息行为的监
管（省、市、县级）

2.对承担城市轨道
交通运营安全监管职
责，负责运营突发事件
应对工作的指导协调和
监督管理（市、县级）

3.对城市公共交通
企业的监管（市、县级）

现场检查、非
现场检查相

结合

按本单位每
年报经同级
司法行政部
门备案审查
的涉企年度
行政检查计

划执行

涉企 行政检
查以 属地管
辖为原则，有
重大 影响或
者跨 县级区
域的，由市级
交通 运输部
门负责，有重
大影 响或者
跨市 级区域
的，由省级交
通运 输部门
负责。



— 8 —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实施层级） 实施依据 承办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频次 备注

8
对平台运营
企业的行政
检查

攸县交通运输
局

《湖南省道路运输条例》
第十六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网约车聚合平台

应当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落实核验责任。网约车
平台公司不得为未取得合法资质的车辆、驾驶员开
展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经营业务提供信息对接
服务。网约车聚合平台不得接入未在当地取得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许可的网约车平台公司。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市场监督管理、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根据国家
有关规定加强对网约车平台公司、网约车聚合平
台、代驾行为的监督管理，根据管理需要依法调取
查阅管辖范围内网约车平台公司、网约车聚合平台
的登记、运营和交易等相关数据信息。

执法大队
客运管理
中队及执
法大队货
运管理中
队

平台 运营企
业（含网约车
平台公司、网
约车 聚合平
台 、货运 平
台 、客运平
台）

对平台运营商的管
理制度、人员配置、平
台功能、运维情况、数
据处置等情况的监管
（省、市、县级）

现场检查、非
现场检查相

结合

按本单位每
年报经同级
司法行政部
门备案审查
的涉企年度
行政检查计

划执行

涉企 行政检
查以 属地管
辖为原则，有
重大 影响或
者跨 县级区
域的，由市级
交通 运输部
门负责，有重
大影 响或者
跨市 级区域
的，由省级交
通运 输部门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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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实施层级） 实施依据 承办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频次 备注

9
对公路养护
企业的行政
检查

攸县交通运输
局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三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

公路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

管本行政区域的公路保护工作；但是，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国道、省道的保护
职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公路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具体负责公
路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公路管理机构、公路经营
企业应当加强公路养护，保证公路经常处于良好技
术状态。

执法大队
路域环境
中队

公路 养护企
业

对公路养护企业作
业的监管（省、市、县
级）

现场检查、非
现场检查相

结合

按本单位每
年报经同级
司法行政部
门备案审查
的涉企年度
行政检查计

划执行

涉企 行政检
查以 属地管
辖为原则，有
重大 影响或
者跨 县级区
域的，由市级
交通 运输部
门负责，有重
大影 响或者
跨市 级区域
的，由省级交
通运 输部门
负责。



— 10 —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实施层级） 实施依据 承办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频次 备注

10
对涉路施工
企业的行政
检查

攸县交通运输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第八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

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公路工作；但是，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对国道、省道的
管理、监督职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确定。

第四十五条 跨越、穿越公路修建桥梁、渡槽
或者架设、埋设管线等设施的，以及在公路用地范
围内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的，应当事先经
有关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须征
得有关公安机关的同意；所修建、架设或者埋设的
设施应当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要求。对公路造
成损坏的，应当按照损坏程度给予补偿。

执法大队
路域环境
中队

涉路 施工企
业

1.设置非公路标志
审批的监管（省、市、
县级）

2.更新采伐护路林
审批的监管（省、市、
县级）

3.对跨越、穿越公
路工程项目业主及施工
单位跨越、穿越公路修
建桥梁、渡槽或者架设、
埋设管线等设施的行政
检查（省、市、县级）

现场检查、非
现场检查相

结合

按本单位每
年报经同级
司法行政部
门备案审查
的涉企年度
行政检查计

划执行

涉企 行政检
查以 属地管
辖为原则，有
重大 影响或
者跨 县级区
域的，由市级
交通 运输部
门负责，有重
大影 响或者
跨市 级区域
的，由省级交
通运 输部门
负责。

11
对大件生产
与运输企业
的行政检查

攸县交通运输
局

1.《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三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

公路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

管本行政区域的公路保护工作；但是，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国道、省道的保护
职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公路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具体负责公
路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

2.《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
第五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按照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所
属的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和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具体履行治超行政执法职责。

第十四条 货物运输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相关
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业货运源头单位按要求装
载、配载货物情况的监督检查；在监督检查中发现
超限超载的，应当要求货运源头单位进行整改；对
不属于本部门监管职责范围的违法行为，应当及时

执法大队
路域环境
中队 大件 生产与

运输企业

1.对公路大件运输
车货总体外廓尺寸、总
质量、轴荷等与申请信
息一致性的行政检查
（省、市、县级）

2.对《超限运输车
辆通行证》的行政检查
（省、市、县级）

3.对重点货运源头
单位合法装载车辆的行
政检查（省、市、县级）

4.对大件运输企业
和驾驶人信用行为的行
政检查（省、市、县级）

现场检查、非
现场检查相

结合

按本单位每
年报经同级
司法行政部
门备案审查
的涉企年度
行政检查计

划执行

本事 项为跨
部门 综合监
管事项，按照
《湖 南省跨
部门 综合监
管办法》有关
规定 开展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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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实施层级） 实施依据 承办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频次 备注

通报有关部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

强对政府公布的重点货运源头单位的监督检查。
3.《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

运输部令2021年第12号）
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 交通运输部

负责全国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的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的管理工
作。

公路管理机构具体承担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
路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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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实施层级） 实施依据 承办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频次 备注

12

对水路运输
经营者的行
政检查

攸县交通运输
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
第五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

航道管理工作，并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直接管理跨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重要干线航道和国际、国境
河流航道等重要航道。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
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主管所辖航
道的管理工作。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设
置的负责航道管理的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或者机构（以下统称负责航
道管理的部门），承担本法规定的航道管理工作。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九条第二款 交通主管部门的海事管理机

构对船舶污染水域的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3.《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
第四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

水路运输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

管本行政区域的水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或者机构(以下
统称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承担本条例规定的
水路运输管理工作。

4.《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六条第（五）项 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

执法大队
水上管理
中队

客船 运输经
营者、危险品
船运 输经营
者、普通货物
运输经营者、
危险 货物运
输企业（含常
压液 体危险
货物 从业单
位）、水运“三
资”企业（外
商投资企业）

经营资质监管：
1.对省际旅客、危

险品货物水路运输经营
者经营资质情况的监管
（省、市、县级）

2.对省内客船、危
险品船营运资格的监管
（省、市级）

3.对水路运输经营
者经营资质保持情况的
监管（市、县级）

4.对普通货船运输
和省内水路运输经营者
经营资质的监管（省、
市、县级）

5.对从事国内水路
运输业务的“三资”企
业经营资质监管（省、
市级）

6.对未取得《水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但
从事船舶污染物接收、
水上环卫等活动的企业
的监管

经营行为监管：

现场检查、非
现场检查相

结合

按本单位每
年报经同级
司法行政部
门备案审查
的涉企年度
行政检查计

划执行



— 32 —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实施层级） 实施依据 承办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频次 备注

存、使用、经营、运输实施安全监督管理的有关部
门（以下统称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履行职责：（五）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许
可以及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对危险化学品水路运
输安全实施监督，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
水路运输企业驾驶人员、船员、装卸管理人员、押
运人员、申报人员、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的资格
认定。铁路监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铁路运输及其
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负责危险
化学品航空运输以及航空运输企业及其运输工具
的安全管理。

5.《危险货物水路运输从业人员考核和从业资
格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29号）

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指导全国危险货物水路
运输从业人员的考核和从业资格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含
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港口危货储
存单位主要安全管理人员考核和装卸管理人员的
从业资格管理。

各级海事管理机构依据职责负责申报员、检查
员的从业资格管理。

7.对普通货船运输
和省内水路运输经营者
经营行为的监管（县级）

8.对水路运输经营
者经营行为的监管（市、
县级）

9.对省际旅客、危
险品货物水路运输经营
者经营行为的监管（省、
市级）

10.对水路危险货
物运输企业经营行为的
监管（市、县级）

11.常压液体危险
货物从业单位监督检查
（市、县级）

12.对船舶进出港
报告的监管（市、县级）

13.对触碰航标不
报告行为的监管（省、
市、县级）

14.对危害航标及
辅助设施或影响航标效
能的监管（省、市、县
级）

15.对危害航道通
航安全行为的监管（省、
市、县级）

16.对船舶、浮动设
施、船员和通航安全环
境的监督检查（省、市、
县级）

人员资格监管：
17.对危险化学品

水路运输人员资格的监
管（省、市、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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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对船员适任证 书及
履职能力的监管 （省
、市、县级）



— 33 —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实施层级） 实施依据 承办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频次 备注

13

对水路运输
辅助业务经
营者的行政
检查

攸县交通运输
局

1.《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
第五条 经营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务，应当遵

守法律、法规，诚实守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负责水路运输管

理的部门应当依法对水路运输市场实施监督管理，
对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务的违法经营活动实施处
罚，并建立经营者诚信管理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告
监督检查情况。

2.《国内水路运输辅助业管理规定》（交通运
输部令2014年第3号）

第二条 国内水路运输辅助业务管理适用本
规定。

本规定所称水路运输辅助业务，包括船舶管
理、船舶代理、水路旅客运输代理、水路货物运输
代理等水路运输辅助性业务经营活动。

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水路运输辅助
业务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本
行政区域内的水路运输辅助业务管理工作。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或者机构（ 以
下统称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具体实施水路运输辅助
业务管理工作。

执法大队
水上管理
中队

船舶 代理企
业、货运代理
企业、船舶管
理企业、航运
经纪企业、无
船承 运人与
多式 联运经
营人、物流仓
储与 理货机
构、船舶供应
与修 理检验
企业、航运信
息技 术服务
商、引航与拖
轮服务企业

对水路运输辅助业
务经营者经营行为的监
管（省、市、县级）

现场检查、非
现场检查相

结合

按本单位每
年报经同级
司法行政部
门备案审查
的涉企年度
行政检查计

划执行

涉企 行政检
查以 属地管
辖为原则，有
重大 影响或
者跨 县级区
域的，由市级
交通 运输部
门负责，有重
大影 响或者
跨市 级区域
的，由省级交
通运 输部门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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